學生就學貸款程序
確定貸款資格：
第一類：家庭年收入未滿新台幣114萬元。
第二類：家庭年收入所得逾114萬至120萬元以下家庭且願自付半數利息。
第三類：家庭年收入超過新台幣120萬元但家有二人以上子女就讀高級中學以上學校且願意
自付利息者。
申請辦法
請本人及保證人（同學滿二十歲者由父或母一方，未滿二十歲 者需父母雙方）攜帶下列證件到各地的「台灣銀行或分行」填 寫「申請書」及「貸款借據」辦理對保手續： 
1.全戶戶籍謄本乙份（戶籍謄本需從註冊日起算前三個內為有效）。
2.身份證（本人及保證人）。 3.印章（本人及保證人）。
4.學生證（新生攜入學通知單）。5.註冊繳費單憑單（影印乙份）。
6.可貸款金額：學費、雜費、書籍費。 
（註：就讀學校除了高雄市及台北市以外，高中以上學校之學生均為台灣銀行所承辦）
確定貸款金額：
辦理貸款者可暫緩繳交學雜費。教育部規定貸款金額為學費、雜費、平安保險費及書籍費、
宿舍費等。
1.學費、雜費：若申請減免學雜費，就以減免後之學雜費為貸款標準，公教人員子女因申請教育補助費，貸款金額須扣減教育補助費部份。申請減免學雜費同學，應於貸款前至出納組換發繳費單，如果未經此道手續而超貸，須重回銀行更改貸款金額或重辨「對保」手續，否則不予辨理貸款。
2.平安保險費：可辦理貸款。
3.書  籍  費：一律一千元。
4.宿  舍  費：以註冊單金額為準。
辨理對保手續：
1.先至戶政機關申請二份戶籍謄本，銀行一份，學校一份。
2.程序：學生及保證人（父母親二人）親赴銀行辨理貸款，銀行備有借據、申請書等空白表格。若在前一教育階段曾辦就學貸款者，須於對保時同時辦理“延期清償”。 
3.地點：台灣銀行及各地分行。
4.期間：第一學期八月一日至註冊日，第二學期一月十五日至註冊日。
5.攜帶證件：學生及二位保證人共三人之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印章、身分證及學雜費繳費單。
【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以後申請，由學生攜帶身份証、印章（親簽亦可）、就學貸款申請書第三聯、 撥款通知單、借款人與保証人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及註冊繳費通知單由學生親送台灣銀行各營業單位收件蓋章，取得撥款通知書第二、三聯】
回學校建檔：
對保後，攜帶銀行貸款申請書學校留存聯(第二聯)至總務處林淑訓小姐處辦理註冊後，再將申請書正本送給學務處張瑞妍小姐(務必交回，因要上傳財政部後才算完成，否則視同未辨理貸款，請同學特別注意)。
還款：完成最高學業或役期結束一年後開始還款。學生逾期未還款者，由承貸銀行將資料送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建檔，列為金融債信不良往來戶，並開放金融機構查詢，將會影響與銀行貸款關係，向銀行申請支票、信用卡、房屋貸款或信用貸款等，都可能受到拒絕

